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007             证券简称：汉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0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汉威科技 股票代码 300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锋 蒋宇辉 

电话 0371-67169159 0371-67169159 

办公地址 郑州高新开发区雪松路 169 号 郑州高新开发区雪松路 169 号 

电子信箱 hwdz@hwsensor.com hwdz@hwsenso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80,636,201.13 1,100,497,333.03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253,221.39 138,933,786.01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6,536,808.71 98,788,360.73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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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904,652.49 -78,762,943.37 -30.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7 -6.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7 -6.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8.55% -2.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085,264,074.82 5,946,993,121.88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65,473,671.83 2,424,504,406.91 5.81% 

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0,636,201.13 元，同比增长 7.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253,221.39 元，同比增长 3.83%；剔除股权激励支付费用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044,078.83 元，

同比增长 12.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5,0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任红军 境内自然人 16.30% 52,879,243 39,659,432 质押 19,590,000 

钟超 境内自然人 4.67% 15,154,280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诺安

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67% 11,913,067 0   

钟克创 境内自然人 0.95% 3,097,420 0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长信金利趋

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3,000,000 0   

刘瑞玲 境内自然人 0.72% 2,345,860 1,759,395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诺安优选

回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2,215,800 0   

常州市和方

标准件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3% 2,051,800 0   

诺安基金－

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

托诺安基金

其他 0.58% 1,873,5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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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型组合 

尚中锋 境内自然人 0.55% 1,784,668 1,338,5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任红军与钟超系夫妻关系，钟超与钟克创系姐弟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并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的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 35 名（含）特

定投资者，最终发行对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及本预案所规定的条件，根据询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相关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8月 26日、2020年 9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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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6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汉威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0〕565 号）。具体信息请查

阅公司于 2020年 9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文件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日在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1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00 号）文件。同意汉威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注册申请；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

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国信

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

意见书》。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即 2021年 8月 5日）前 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17.46 元/股。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

认购邀请文件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9.13

元/股，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的 1.10 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96.37 元，扣除发行费用

9,180,532.40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90,819,463.97 元。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年 8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9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上市保荐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等公告，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数量 31,364,349 股，发行价格 19.13 元/股，股票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6 日，发行对象认

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1 年 9 月 6 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具

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年 9月 2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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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MEMS 传感器封测产线建设”、“新建年

产 150万只气体传感器生产线”增加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即上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炜盛科技。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

告。 

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31,364,349 股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具体信息请查阅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为节约利用土地，优化空间规划，保证募投项

目实施场地的合理性及整体方案的顺利实施，助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将募投项目“MEMS 传感器封测

产线建设”实施地点由“郑州市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梧桐街 40 号”变更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梧桐街南、石楠路西（汉威物联网科技产业园南地块）”，实施地点变更前后均位于公司同一自有

园区内。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 6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采取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00.00 万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

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530.00 万股，授予价格

为 11.95 元/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02 人，包括公告激励计划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及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他人员。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

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能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各方及公司的长远发展。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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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年 9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9 月 17 日，《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 2021年 9月 17日为

授予日，以 11.9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0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53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1年 9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尚待归属。 

3、关于增资新立汽车电子（台州）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 

2022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增资新

立汽车电子（台州）有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拓展汽车电子空气类传感器业务，丰富公司产业生态

圈、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有效促进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与新立汽车电子（台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立电子”）在台州市签署了《新立汽车电子（台州）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以自有资

金向新立电子增资 5,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占新立电子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8.16%。具体信

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 2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4、关于增资超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传感器行业的综合竞争力，有效促进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与超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超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关

于超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自有资金向超晶科技增资 2,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占超晶科技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

在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投资设立郑州汉威传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相关事项 

2022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郑州

汉威传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为围绕公司传感器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充分整

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助力公司更好寻找业内具有良好发展潜质的企业进行投资，紧抓传感器、物联网

领域快速发展机遇，夯实行业龙头地位，同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助力产业发展，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提高资金盈利能力，公司与郑州高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郑州产投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河南省农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郑州汉威传感创业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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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签署相关合伙协议。公司作为汉威传感基金有限合伙人之一，使用自有资

金认缴出资 29,500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 59%。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

刊登的相关公告。 

6、关于投资设立北京威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 

2022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深化公司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及社会资本的投

资合作，重点围绕汉威科技传感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投资，聚焦智能传感器等新兴产业，助力公司更好

寻找业内具有良好发展潜质的企业进行投资，紧抓传感器、物联网领域快速发展机遇，夯实行业龙头地

位，同时在未来作为汉威科技发起设立的包括传感器产业基金等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公司拟与任红军、

肖锋、巩超、郭义共同投资设立北京威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签署《股东合作协议书》。公司拟

作为北京威拓的股东之一，使用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800.00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40.00%。北京威拓的

股东任红军、肖锋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威拓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议案。具体信息请查阅公司于 2022年 6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7、关于投资设立茂丞（郑州）超声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 

为进一步丰富公司产业生态圈、提升公司传感器业务的综合竞争力，有效促进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

实现，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与茂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茂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茂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茂盛超声（深圳）企业（有限合伙）、邱奕翔、荆溪瑞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各方

拟共同投资设立茂丞（郑州）超声科技有限公司，从事超声波换能器研发、生产等业务。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向茂丞超声投资 1,000 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占茂丞超声注册资本的 20.00%。具体信息请

查阅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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